
 

 

 

 

也门共和国主要税赋和税率（一） 

 

（一）销售税  

    2005 年，也门政府公布了销售税征收法案，规定对用于批发和

零售的所有进口商品开征销售税，税率统一为 5％，缴税金额在进口

商品完税价格（货值＋关税）基础上计算，由各地海关与关税一同征

收。但直到 2009年，也门才正是开征销售税。 

同时，对于部分特殊商品的销售税税率，销售税征收法案也单独

做出了规定。 

表 3-1：部分特殊商品销售税税率表 

序号 特殊商品名称 征收税率 

1 小麦 免税 

2 面粉 免税 

3 大米 免税 

4 药品 免税 

5 纯金 免税 

6 香烟 90％ 

7 武器弹药 90％ 

8 珠宝 3％ 

9 金饰品 2％ 

资料来源：也门税务总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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